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投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科技”或“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

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交易对方做出的关于标的公司北京和兴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兴宏图”）及北京东土军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军悦”）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标的公司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及补偿协议》，和兴宏图交易对方承诺和兴

宏图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20.00 万元、4,820.00 万元、

5,810.00 万元；东土军悦交易对方承诺东土军悦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

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人民币 1,445.00 万元、1,904.00 万元和 2,021.44 万元。 

二、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根据《盈利预测及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补偿安排如下： 

（一）和兴宏图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业绩承诺主体同意如下补偿方式：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末，邱克、李大地就

当年应补偿金额的38.41%以现金形式补偿，61.59%以股份形式补偿；周克勤、

戴跃辉、王建国、黄少军、黄守清、欧阳震春、欧阳春元、邱琴、肖国安、于春

明、吴海晶、张小龙、张梅林、邹正文、谢国斌、陈可到、王治国、金小朋、刘

杰、汪云亮、刘璐、李贵峰、周志光、刘铁彪、季磊、尚守军、孙赵宇、赵艳霜、



丁海军、燕凯、金毅、吴滨、景疆、唐伟、冯卫林、林丹、赵新正、么晓东、李

占山、彭意林、王梅、秦亚萍、安星星、王雅超、崔哲明45名自然人股东就当

年应补偿金额100%以股份形式补偿。 

业绩承诺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邱克、李大地当年各自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承诺利润数－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际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承诺利润数总额×邱克、

李大地在本次交易中按照其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对应的交易金额×38.41%－

已补偿金额。 

邱克、李大地当年各自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承诺利润数－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际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承诺利润总额｝×邱克、

李大地在本次交易中按照其各自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对应的交易金额×61.59%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转让方发行股份的价格×（l＋截至当年累计转增及送

股比例）－已补偿股份数。 

周克勤等45名自然人股东当年各自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年年末累积

承诺利润数－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际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承诺利润

总额｝×周克勤等45名自然人股东在本次交易中按照其各自在目标公司的持股

比例对应的交易金额／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转让方发行股份的价格×（l＋截

至当年累计转增及送股比例）－已补偿股份数。 

业绩承诺期间内，若各业绩承诺主体前一年年末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扣

除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少于当年各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各业绩承

诺主体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末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规定），各业绩承诺主体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单独或结合）对

前一年年末其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少于当年其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差额进行

补偿：①各业绩承诺主体以持有的已解禁但尚未减持或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取得的

收购方的股份进行补偿；②各业绩承诺主体以相同市场价值的现金进行补偿，须

补偿的每股股份的市场价值以当年最后20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确定（须补偿的

每股股份的市场价值=当年最后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当年最后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如果业绩承诺主体因标的资产实现的实际利润数低于承诺数而须向上市公



司进行股份补偿的，若各业绩承诺主体前一年年末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扣除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少于当年各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上市公司

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意见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若各业绩承诺主体前一年年末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扣除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

少于当年各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经业绩承诺主体申请，上市公司应

给予业绩承诺主体不超过6个月的宽限期（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意见次

日起开始计算）用于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上市公司的股份，上市公司应在上述宽限

期届满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将审议

关于回购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

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上市公司就业绩承诺主体补偿的股份，

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

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业绩承诺主体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

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①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民

币1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业绩承诺主体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后5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业绩承诺主体。业绩承诺主体应在收

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

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市公司将尽快

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②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

施，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业绩承诺主体实

施股份赠送方案。业绩承诺主体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

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

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

业绩承诺主体之外的其他股东，除业绩承诺主体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扣除业绩承

诺主体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相关股份数量应相



应进行调整。本条解禁股份以解禁股份总数较低者为准。 

2、减值测试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主体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年的上

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出具当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目标公司减值额为目标公司交易总价格减去期末目标公司评估值并排除业

绩承诺期间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如果目标公司减值额﹥（业绩承诺主体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中上市公

司向转让方发行股份的价格﹢业绩承诺主体已补偿现金金额），则业绩承诺主体

应以现金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各业绩承诺主体因目标公司减值应补偿现金金额＝（目标公司减值额－已补

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转让方发行股份的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本协议签署之日各业绩承诺主体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本协议签署之日各

业绩承诺主体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之和。 

业绩承诺主体因目标公司减值所产生的应补偿现金金额连同业绩承诺主体

因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间内实现的实际利润数低于承诺利润数所产生的累计

股份补偿金额（按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转让方发行股份的价格计算），总计不

超过本次交易总价格。 

（二）东土军悦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业绩承诺主体同意如下补偿方式：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末，就当年应补偿金

额100%以股份形式补偿。 

业绩承诺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承诺利润数－截至当年年末累积

实际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承诺利润总额×目标公司交易总价格／本

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转让方发行股份的价格×（1+截至当年累计转增及送股比

例）－已补偿股份数量×（1+已补偿股份实施后累计转赠及送股比例）。 

在上述公式中：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承诺利润数”为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截至该补偿



年度期末承诺利润数的累计值；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际利润数”为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截至该补偿

年度期末实际利润数的累计值； 

“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承诺利润数总额”为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承

诺利润数的合计值； 

“已补偿股份数量”按照补偿股份实施后累计转增及送股比例进行相应的调

整。 

当年各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本协议签署

之日该业绩承诺主体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本协议签署之日各业绩承诺主体

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之和。 

业绩承诺期间内，若各业绩承诺主体前一年年末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少于

当年该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各业绩承诺主体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

末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规定），该业绩承诺主体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单独或结合）对前一年年末其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少于

当年其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差额进行补偿：①该业绩承诺主体以持有的已解禁但

尚未减持或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取得的收购方的股份进行补偿；②该业绩承诺主体

以相同市场价值的现金进行补偿，须补偿的每股股份的市场价值以当年最后20

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确定（须补偿的每股股份的市场价值=当年最后20个交易日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当年最后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各年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零时，按零取值，即已经补偿

的股份不冲回。 

如果业绩承诺主体因标的资产实现的实际利润数低于承诺数而须向上市公

司进行股份补偿的，若各业绩承诺主体前一年年末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不少于

当年各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

计意见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若各业绩承诺主体前一年年末

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数量少于当年各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经业绩承诺

主体申请，上市公司应给予业绩承诺主体不超过6个月的宽限期（自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专项审计意见次日起开始计算）用于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上市公司的股份，

上市公司应在上述宽限期届满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述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将审议关于回购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相关方案，并

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上市公司就业

绩承诺主体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

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业绩承诺

主体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业绩承诺主体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后5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业绩承诺主体。业绩承诺主体应在收到

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

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市公司将尽快办

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

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业绩承诺主体实施股

份赠送方案。业绩承诺主体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尽

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

赠送给上市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业绩

承诺主体之外的其他股东，除业绩承诺主体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扣除业绩承诺主

体持有的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相关股份数量应相

应进行调整。 

2、减值测试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主体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年的上

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目标公司减值额为目标公司交易总价格减去期末目标公司评估值并排除业

绩承诺期间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如果目标公司减值额＞业绩承诺主体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中上市公



司向转让方发行股份的价格，则业绩承诺主体应以现金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计

算公式如下： 

各业绩承诺主体因目标公司减值应补偿现金金额＝[目标公司减值额－已补

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转让方发行股份的价格]×本协议签署之日

该业绩承诺主体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本协议签署之日各业绩承诺主体持有

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之和。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相关股份数量应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进行调整。 

业绩承诺主体因目标公司减值所产生的应补偿现金金额连同业绩承诺主体

因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间内实现的实际利润数低于承诺利润数所产生的累计

股份补偿金额（按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转让方发行股份的价格计算），总计不

超过本次交易总价格。 

三、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减值测试评估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和兴宏图 2018 年度实际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6,300.69 万元，大于盈利承诺

数 5,810.00 万元，实现率为 108.45%。和兴宏图 2016-2018 年度累计实际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5,618.01 万元，大于盈利承诺

数 14,650.00 万元，实现率为 106.61%；东土军悦 2018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203.29 万元，大于盈利承诺数

2,021.44 万元，实现率为 109.00%。东土军悦 2016-2018 年度累计实际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7,163.60 万元，大于盈利承诺数

5,370.44 万元，实现率为 133.39%。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资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的减值测试依据是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银信财报

字（2019）沪第 215-2 号《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减值测试涉

及的北京和兴宏图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资产

评估报告》所述，和兴宏图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为 67,340.00 万元，

高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55,000.00 万元；补偿期内，标的资产于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分别向本公司分配股利 0 万元、1,500.00 万元、3,600 万元。 通过



以上测试，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得出如下结论：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和兴宏图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67,340.00 万元，本次交易的价格

为 55,000 万元，补偿期间利润分配累计金额为 5,100.00 万元，根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及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如下的减值计算公式：目标

公司减值额为目标公司交易总价格减去期末目标公司评估值并排除业绩承诺期

间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计算得出的减值为 0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资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的减值测试依据是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银信财报

字（2019）沪第 215-1 号《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减值测试所

涉及的北京东土军悦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资

产评估报告》所述，东土军悦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为 32,580.00 万

元，高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7,000.00 万元；补偿期内，标的资产于 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分别向本公司分配股利 821.03、2,000.00 万元、2,500 万元。

通过以上测试，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得出如下结论：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东土军悦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32,580.00 万元，本次交易的价

格为 7,000 万元，补偿期间利润分配累计金额为 5,321.03 万元，根据《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及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如下的减值计算公式：目

标公司减值额为目标公司交易总价格减去期末目标公司评估值并排除业绩承诺

期间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计算得出的减值为 0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和兴宏图科技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认为：东土科技《关于北京

和兴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北京和

兴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东土军悦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认为：东土科技《关于北京东土军悦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北京东土军悦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四、独立财务顾问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和兴宏图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和专项审核报告，和兴宏图 2018 年度

及2016-2018年度累计合并财务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超过业绩承诺金额，业绩承诺方履行了业绩承诺,且公司减值额为 0 元。根据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东土军悦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和

专项审核报告，东土军悦 2018 年度及 2016-2018 年度累计合并财务报表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超过业绩承诺金额，业绩承诺方履行了业绩

承诺，且公司减值额为 0 元。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8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李光增 李昌典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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